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就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

东会”）召开的有关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

律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从业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及《北京昊华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本次股东会的有关文件和材料。

本所律师得到公司如下保证，即其已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

需的材料，所提供的原始材料、副本、复印件等材料、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准

确、完整的要求，有关副本、复印件等材料与原始材料一致。本所律师同意将本

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予以公告，本法律意见书

仅供公司本次股东会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

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

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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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对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及以前所发生的与本次股东会相关事实

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 

根据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于 2026 年 4 月 23 日披

露的《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以及

于 2026 年 5 月 1 日披露的《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2025 年

年度股东会的通知》（以下简称“《会议通知》”），根据《会议通知》，公司在本次

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并且公司董事会已就此作出决议。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会的通知与提案 

根据《会议通知》，公司董事会已就召开本次年度股东会提前 20 日以公告方

式向全体股东发出通知。《会议通知》的内容包括会议时间、地点、召开方式、

会议审议事项和提案、投票方式、股权登记日以及出席对象等内容，其中，股权

登记日与会议日期之间间隔不多于 7 个工作日。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通知与提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股东会的召开 

1.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两种方式。 

2.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

联网投票平台向公司流通股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服务。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 年 5 月 25 日上午 9:15-9:25，9:30-11:30

及下午 13:00-15:0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平台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 年 5 月 25 日 9:15 至 15:00。 

3.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于 2026 年 5 月 25 日 14:30 如

期在北京市门头沟区新桥南大街 2 号公司六层会议室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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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次股东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以及方式与《会议通知》中的时间、地

点及方式一致，符合《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5.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会由董事长薛令光主持，符合《公司法》

《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合法、有效。 

 

二、本次股东会的出席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 

1.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

名，代表股份总数为 938,390,65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17%。 

上述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中法人股东由其法定代表人委托的

代理人进行表决，代理人出示了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

托书，并由公司进行了验证，符合《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本所律师以现场方式

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3.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4. 根据公司本次股东会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互联网投票平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177 名，代表股份总数为 53,491,18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1%。上

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已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

票平台进行认证。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股东资格进行核查，在参与网络投票

的股东资格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前提下，相关出席会议股东符合资格。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出席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1.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会的主持人在现场会议表决之前宣布了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符合《公司

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会实际审议的事项与公司董事会所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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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案一致，并未出现会议审议过程中对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符合《公司法》

《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出席

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就列入本次股东会议事日程的议案进行了表决，该

等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会推举了股东代表与本所律师共同负责

计票、监票，并对现场会议审议事项的投票表决结果进行清点，符合《股东会规

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5. 本次会议审议的部分议案对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董事、高管以外的其他股东）进行单独计票并披露，符合《股

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6. 根据本所律师、股东代表对现场会议表决结果所做的清点、公司网络投票

统计结果，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公司《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991,822,66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0%；反对 24,00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4%；弃权 35,17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 

本议案表决通过。 

（2）关于公司《2025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991,822,56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0%；反对 24,00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4%；弃权 35,27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 

本议案表决通过。 

（3）关于公司《2025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991,822,56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0%；反对 24,00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4%；弃权 35,27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 

本议案表决通过。 

（4）《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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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991,848,51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6%；反对 27,00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7%；弃权 6,31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53,457,86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77%；反对 27,00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505%；弃权 6,31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8%。 

本议案表决通过。 

（5）《关于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55,028,9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5563%；反对 25,231,56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4340%；弃

权 7,74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28,251,87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8159%；反对 25,231,56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47.1696%；弃权 7,74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145%。 

本议案表决通过。 

（6）《关于公司董事 2025 年薪酬发放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991,292,28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05%；反对 152,34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3%；弃权

437,21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52,901,63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978%；反对 152,3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2848%；弃权 437,21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8174%。 

本议案表决通过。 

（7）《关于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026 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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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962,301,91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177%；反对 29,562,61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804%；弃权

17,31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23,911,25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7013%；反对 29,562,6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55.2663%；弃权 17,31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324%。 

本议案表决通过。 

（8）《关于续聘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6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内控

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991,287,58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00%；反对 443,90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7%；弃权

150,34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52,896,93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891%；反对 443,90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8299%；弃权 150,34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2811%。 

本议案表决通过。 

（9）《关于公司 2026 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991,317,86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31%；反对 443,90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7%；弃权

120,07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2%。 

本议案表决通过。 

（10）关于公司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管理办法》等三项制

度的议案 

本议案包括三项子议案，审议情况如下： 

1）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962,305,74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181%；反对 29,559,87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801%；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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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1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23,915,09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7085%；反对 29,559,87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55.2612%；弃权 16,21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303%。 

2）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962,444,22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321%；反对 29,431,54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672%；弃权

6,07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 

3）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962,329,14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205%；反对 29,431,54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672%；弃权

121,14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3%。 

本议案的三项子议案均表决通过。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均未对表决结果提出异议。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

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

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

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经本所加盖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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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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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                          经办律师：          

       张学兵                                     田浩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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